
 

关于《郑州市人才公寓建设运营管理 
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认真贯彻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积极践行青年友

好型理念，着力吸引更多优秀青年人才来郑留郑创新创

业，扎实推进“四个高地”建设，发挥住房在吸引集聚人

才方面的作用，营造有利于人才安居乐业的环境，按照

《河南省关于发展人才公寓的意见》，结合我市人才工作

实际，我局代拟了《郑州市人才公寓建设运营管理暂行办

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

如下： 

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省、市领导高度关注人才工作。自 2017年

起，我市按照“盘活存量为主、集中新建为辅”的工作思

路，在主城区（市内五区、郑东新区、港区、经开区、高

新区）筹集、建设人才公寓项目。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

计划，十四五期间，我市要筹建 40 万套间人才公寓。起草

暂行办法的目标就是要使人才公寓保障范围精准化，申请

流程简便化，配租供应常态化，运营管理智能化，建立人

才公寓高效利用、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运维机制。 

二、主要内容 

暂行办法分为九个章节，共三十三条内容。 



第一章总则，主要明确了政策背景、适用范围、人才

公寓定义、各部门职责等有关内容。第二章房源筹集，主

要明确了人才公寓房源筹集原则、筹集方式、筹集标准等

有关内容。第三章准入管理，明确了人才公寓配租对象、

申请条件、申请资料等有关内容。第四章配租管理，明确

了人才公寓配租方式、配租程序等有关内容。第五章租金

标准，明确了人才公寓租金标准的确定方法和程序等有关

内容。第六章运营管理，明确了人才公寓运营管理模式、

租赁合同范本的使用，承租人履行的义务、禁止的行为、

过渡期和合同期满后的处理、违反有关规定的处理。第七

章监督管理，明确了各级住房保障部门对运营单位、承租

人监督管理等有关内容。第八章责任追究，明确了人才公

寓承租人、从业人员违规追责等有关内容。第九章附则，

明确了参照执行范围和实施日期。 

新政策与老政策区别：一是保障范围扩大，由我市人

才计划支持的 C、D 类高层次人才、青年人才扩大到 45周

岁以下（含）在郑就业创业的大学专科（技工院校全日制

高级工）（含）以上学历人才；二是条件限制减少，新政

策取消了社保限制；三是配租方式改变，由以前集中配租

变为集中配租与常态化配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四是定价

机制明确，由市住房保障部门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委托第三

方评估机构，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和所在“区域市场租金指

导价格”最终确定人才公寓租金价格。 

 


